
香港保险的重疾险费率是否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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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保监会在官网发布《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
稿》），拟对现行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较现行规定，《意见稿》与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的包括，医疗意外保险有望成为健康险的
一大种类，长期健康险犹豫期拟延长至15天，长期险费率未来有可能调整，可以由消费者
自主决定不同商业医疗险理赔顺序等。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意见稿》值得关注的点则较多，包括经营健康险要成立专门的事业部
（健康险公司除外），一年期产品费率浮动范围在基准费率上下30%，借助互联网等技术
手段改善理赔，禁止将基因检测资料等作为核保、厘定费率等的依据。此外，《意见稿》还
新增了健康管理服务与医保合作的内容，这块是目前开展健康险业务的险企都在涉及的领
域，也是险企布局上下游产业的入口。

规定“长期健康险费率可调”，意味了《办法》一旦生效，未来已投保重疾险的保费将會有
可能上调。是否香港重疾险的保费可上调？如何理性看待“费率可调”？

与2006年颁布实施《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相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更改： 

将“医疗意外保险”纳入保障范畴；
强调健康险保障属性，防止健康保险异化为理财型产品；
保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业务必须成立专门事业部；
保险公司不得要求客户提供基因资料，也不得将其作为核保、调费依据；
长期健康保险费率可调；
健康险犹豫期由10天延长至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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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的医疗险、重疾险产品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较陈旧的监管规定必然会出现一
定的“监管漏洞”，并且限制产品的更新换代。因此，保监会是次修改《健康保险管理办
法》，是一项非常与时俱进的举动。

短期健康保险和长期健康保险的区别是什么？

一般来讲，短期健康保险指的是保险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包含一年)健康保险；长期健康保险
是指保险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不含一年)健康保险。 

长期健康险带有较强的储蓄性质，而且省去了每年核保的麻烦，对被保险人的保障期可以一
直持续直到身故，比较接近消费者“终身无忧”的理想。不过，这一险种保费相对较高，购买
者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还需要注意的是，长险实际是有基本保额限制的，即获得补贴的
总金额不超过账户总金额。

而短期健康险保障期多为一年，基本上都是纯消费型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保费低廉、保障
较高。但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出险，那么缴纳的一切保费都将付诸东流。此外，这类险种往往
还有投保年龄限制，多数产品的续保年龄最高只到65岁，此后所有的保障便将就此终止。

 

重疾险的主要设计形态
从产品设计形态的角度出发，重疾险主要分为三类：

(一) 逐年递增型
亦称为“一年期消费型重疾险”。其特点是“交一年，保一年，而保费会随着投保人年龄的
增长而不断增加”。

投保人每年所交的保费，假設投保人接下来一年内可能患重疾风险的“风险保费”（外加一
些附加费用等），投保人会逐年递增，并在年老时，由于发病率会大幅提升，保费会越来越
贵。

好处：前期保费较低。 
坏处：投保人在年老时将无力承担高昂的保费。

(二) 终身均衡型
 是指保费按照投保人的投保年龄而设定，并约定在缴费期内维持不变。其特点是“每年交，

直到投保人罹患重疾或身故，而每年保费维持不变”。 



好处：每年缴交的保费水平要低于“有限均衡型”。 
坏处：投保人退休后仍需要缴交保费。

(三) 有限均衡型
是目前最常见的重疾险形态，其特点是“保费均衡不变，缴费期有限，并且保障期更长（即
至70岁、80岁或终身）”。基于缴费期有限，投保人需要在缴费期内累积足够较多的保
费，故此每年的保费支出亦较多；至于保险公司会按照定价利率，将投保人所交保费的投资
收益计算在内。

好处：投保人退休后无需继续缴纳保费（一般情况下），产品形态设计合理。 
 坏处：缴费期内每年的保费支出较多。

上述三类产品，投保人所支付给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障成本”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有限
均衡型”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形态——大部分投保人宁愿在缴费期内缴较多保费，
也不愿意将经济负担留给退休后的自己。而大家购买保险的时候，眼光会放得较长远。
 
保费均衡型产品所面对的问题

 虽然保费均衡型的产品设计形态取得巨大的成功，那么这种产品设计方式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或风险呢？当然不是——因这种产品的保费在缴费期内是均衡不变且有限的，一旦未来
（即十多年后）疾病的发生率与当年产品开发时的定价假设发生了严重偏离/恶化，保险公
司也不能通过调整费率来增加保费收入，就可能面对严重的亏损。

在过去十年，甲状腺癌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呈逐年迅猛上升的趋势，发病率每年以6%的
速度逐年递增。现时中国平均甲状腺癌发病率为7.7/10万，恶性肿瘤发病率排名中居第五
位。当中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为8.28/10万，数量为男性的3倍。



来源：《C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jicians》——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2015

甲状腺癌的高发，主要为医疗检测水平不断提升，大家体检的频率也不断增加，导致更多的
甲状腺癌被“过度诊断”。甲状腺癌的致死率极低，治疗费用也不高，大部分医学专家都建
议将甲状腺癌从癌症的名单中排除。即便如此，甲状腺癌现时仍是中国内地绝大部分重疾产
品中重疾的一种，亦毫无疑问成为女性重疾险理赔原因的第一名（其次为乳腺癌）。

未来总是很难推测，就像十多年前的重疾险定价人员，无论如何也估计不到现时的甲状腺癌
会给保险公司引起如此大量的理赔支出。同时，今天香港保险的重疾险定价人员，亦估不到
癌症真的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慢性病而大大减少致死率，而导致那些保障癌症持续的多重赔付
重疾险造成持续、大量的理赔支出呢？
 
香港保险的重疾险费率是否可以上调？

首先，明确一点：香港保险的重疾险费率绝大部分是“非保证”的。
例如以下的计划书文本或合约条款：

透过您选择之年期内缴付的定额供款，便可享终身保障，助您灵活分配资金，保额并不会按年龄增加而递增，
让您理财更有预算。此基本保单之保费并非保证不变，我们保留不时检讨及调整保费之权利。

保费调整条款
  本公司保留不时酌情调整基本计划之应付保费权利。本公司会在新的保费率实拖日期不少于三十（30 ）个公

历日前以书面通知您新的保费率。保费是根据本公司当时之规定及保费率而决定。若您以书面通知我们不欲接
受有关调整，基本计划则会在我们上述书面通知的日期后第一个保费到期日自动终止。前述的保单终止与本保
单根据退保条款下退保的效果相同。

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产品为保证费率，以下计划书条款：
固定年期保证保费　预算轻松

  您可根据您的预算，选择10年、20年、25年或65岁之四种保费缴付期的其中一种，保费于保费缴付期内保证
不变。为减轻您的经济负担，当受保人不幸患上严重危疾后，您将无需继续支付本基本计划的保费。

我们于保单签发时所定之基本计划名义金额所厘的基本计划保费亦将保证不变；惟因基本计划名义金额增加
（包括因行使通胀加保权益而增加基本计划名义金额）而产生的保费及保证现金价值均并非保证不变。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香港重疾险的费率不保证，是不是不靠谱？保险公司会不会用一个
较少的保费来吸引客户投保，然后未来再通过涨价来提高保费？

然而，这看上去是一种很合理的“套路”，但毕竟只是“猜想”，甚至“把保险公司摆在恶
人位置上的揣度”。根据目前了解，还没有听说哪家香港保险公司真的有上调过产品的均衡
保费。

其次，均衡保费的费率并不是保险公司想调就调。

例如，保监会最近发佈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是这样说及的：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产品中约定对长期健康保险产品进行费率调整，并明确注明费率调整的触发条
件。长期健康保险产品费率调整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并重新报送审批或者备案。

故此，调整费率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一般为初始定价保费不够充足而导致承保亏损，
或赔付率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若保险公司所收取的初始保费不充足，而最终需要通过提高后续保费费率来弥补损失，最终
的受益者还是投保人（因投保人付的保费少，保险公司亏损多），保险公司得不偿失，此
“套路”没有任何好处。

再者，香港重疾险的产品大多为分红型，有损失吸收功能。 

曾提及过：“分红型”产品的定价，相当于在“非分红”产品上面加了一层“垫子”，用来
吸收实际经营中有机会出现的不利变动。若是发生不利变动，“垫子”可以用来吸收一部分
损失；若是发生有利变动，“垫子”则会以一个较大的比例，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保单持有
人。

故此，假设保险公司要提升费率，除非是后续的周年红利都无法派发，产品的终期红利归
零。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只是可能性不大，因为现时香港主流分红重疾险的所加的
“垫子”还是蛮厚的（这点从分红金额上便可以看出）。

再而，费率调整仅能针对保费尚未缴付完成的投保人，通常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大。 

现时大家所选择的重疾险缴费期一般为20年左右，而一般一种疾病发生率的恶化通常需要
较长的时间（少则十多年，多则数十年）。到赔付率真的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大部分投保人
的缴费期已经结束，或者临近结束，这时再选择加费，对于公司弥补损失所能起到的作用并
不大。

最后，在其他保险公司都不加费的情况下加费，不仅会使退保率增加，还会影响公司声
誉。 

“费率非保证”这一点是香港保险市场的惯例和传统，数十年来一直如此，“费率非保证”
仅仅是保险公司为未来的极端不利情景所预留的一个“后路”，而并非真的想要调整。可以
想象，如果其他保险公司都没有上调过费率，那么某家公司宣布加费后，势必会使退保率增
加，还会影响公司声誉，影响新产品的销量，对于保险公司是得不偿失的。



结论就是：不要太把香港保险的“费率非保证”当回事，费率仅是在理论上可以调整，仅此
而已。

是否赞成内地“长期健康保险费率可调”？
对于第二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长期健康保险费率可调”的改变并不
赞成，以下提出几项意见：

1. 内地的重疾产品不允许被设计为“分红型”，没有“垫子”吸收损失，应对未来疾病
发生率不利变动的应对能力较差，费率上调的可能性增加。

2. 内地的传统重疾产品均为保证费率，如果新规允许费率可调，市场上会以“重疾险再
不买，未来可以随意涨价”为主题掀起一波炒作，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3. 对于“费率为什么调、什么时候可以调、调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对消费者
进行全面的解释和充分的教育之后，“费率非保证”的产品才有可能被接受，否则在
竞争对手公司手中全是“弱点”和“把柄”。

4. 考虑到以上这些，应该不会有公司冒险推出“费率非保证”的产品，因此就算是允许
了“长期健康保险费率可调”，意义也不大。


